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參與產學合計畫人員
保密同意書
立書人_________為請依實際需求填寫立書緣由，例如:執行計畫、參與實驗室研究等緣由參與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以下稱本校）________系（室、中心）____________教授(計畫主持人)之計畫，於參與前述計畫期間如有知悉或持有本校所擁有之研發成果或技術秘密，立書人同意執行計畫相關事務時，為保持研發成果之機密性，將恪遵本同意書下列各項規定：
第1條 所謂「研發成果」包括但不限於可受專利、著作權、積體電路佈局、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所保護之電腦軟體、專門技術（know-how）及其他有形或無形之技術資料等。
前述研發成果其智慧財產權之歸屬，依據專利法、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其財產權歸屬於本校，其人格權仍歸屬於創作人，且創作人同意本校就依法擁有之財產權得為相關之使用收益或處分行為。

第2條 所謂「技術秘密」係指與本校計畫相關並標示「機密」、「限閱」或其他同義字之一切商業上、技術上或生產上尚未公開之秘密，或雖未標示但依本校規章或一般商業及法律觀念，應視為機密之物品、文件、有形或無形之資料及前述載體所包含之一切資訊等。

第3條 立書人保證於參與計畫期間及停止參與計畫後均應對研發成果及技術秘密嚴守保密之義務，非經本校事前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使其他第三人知悉或基於參與計畫以外之目的持有任何本校或發明人之研發成果或技術秘密，亦不得自行利用或以任何方式使第三人利用本校或發明人之研發成果或技術秘密。

第4條 立書人同意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義務，於參與計畫期間及停止參與計畫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包含但不限於執行本校制訂之保密政策或相關措施），維護所知悉或持有本校或發明人之研發成果或技術秘密，以保持其機密性。

第5條 若本校或發明人將該等研發成果或技術秘密對外公開或解除其機密性者，立書人亦得同時解除對該等研發成果或技術秘密之保密責任。

第6條 立書人於停止參與本計畫時，除經本校確認屬於私人用品者外，立書人應將保管屬於本校或第三人授權本校之任何物件及資訊，包含原件及任何形式之複製版本全數返還本校，不得私自留存。立書人於參與計畫期間受本校請求返還時亦同。

第7條 立書人非經前僱主/實驗室負責人之書面授權，其於參與本計畫時，絕不引用或使用任何專屬前僱主/實驗室所擁有之技術秘密或研發成果，並保證不將他人未合法授權之研發成果或技術秘密揭露予本校或致使本校使用或自行使用於本計畫上。
第8條 立書人若違反本同意書之規定或有任何可歸責於立書人之事由，致本校研發成果或技術秘密遭洩露者，或使本校就本計畫有受第三人主張權利時，本校得立即停止立書人參與本計畫，且立書人除應負擔一切法律責任外，本校尚得請求立書人賠償本校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包含但不限於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因此支出的訴訟費用及律師費）。
第9條 立書人因本同意書所負之保密義務，不因其停止參與研究而終止、撤銷、無效或不成立而失其效力。

第10條 本同意書之條款，如部份無效或無法執行，不影響其他條款之效力。

第11條 凡因本同意書而生之爭議，立書人同意先與本校本誠信原則進行協商，協商不成時，同意以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12條 本同意書壹式二份，由立書人及本計畫主持人各執一份。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
（簽章）
立書人

姓名： 

住址：

聯絡電話：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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